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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出購股權

澄清公告

茲提述雅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的公告（「該公
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（「購股權

計劃」）授出購股權。本公告乃對該公告的補充，並根據上市規則第 17.06A條作

出。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該公告披露，所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 0.021港元（相當於 (i)股份於授出日

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收市價每股 0.019港元； (ii)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

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股約 0.021港元；及 (iii)股份

面值每股0.01港元中之最高者；可予調整）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

平均收市價為 0.0214港元。就該公告而言，數據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三位數，因

此呈列為 0.021港元。董事會謹此確認，在購股權計劃的內部運作中，每股 0.0214

港元被視為所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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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所載所有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雅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伍晶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顧偉文先生、張健先生、伍晶女士及萬堅先生；非執

行董事為顧增才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龍月群女士、許一安先生及翟飛全先
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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